附件1：







韶关学院自然科学类研究项目


申  请  书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申 请 人  
	 

	所  属  学  科
	

	申请人所在单位
	

	填  表  日  期
	


 


韶关学院科学技术部
二○二三年九月





填表说明

一、请按照表内栏目和有关规定的内容用计算机填写，所填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应排版清晰美观。
二、项目年度请勾选“2023年度”或“2024年度”。
三、项目类别请勾选“重点项目”或“一般项目”。
四、申请人只能申报本批一个年度的一种项目类别，所列项目组成员必须征得本人同意。
五、申请人不得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本批次项目，每位项目组成员最多只能参与申报2项。
六、凡被终止或撤销的各级、各类纵向科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七、为简化申报程序，科学技术部不受理个人申报业务。各申报单位应按时集中将本单位相关申报材料报至科学技术部，逾期视为主动放弃申报资格，不予受理。






一、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关键词
	

	研究类型
	
	A.基础研究     B.应用研究 

	所属学科
	
	所属重点学科
（学科级别）
	

	项目负责人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职 务
	
	职 称
	
	研究方向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是否担任导师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项目组成员
	姓名
	职称
	学位
	工作单位
	项目分工
	本人签名

	
	
	
	
	
	
	

	
	
	
	
	
	
	

	
	
	
	
	
	
	

	
	
	
	
	
	
	

	
	
	
	
	
	
	

	
	
	
	
	
	
	

	
	
	
	
	
	
	

	
	
	
	
	
	
	

	
	
	
	
	
	
	

	
	
	
	
	
	
	

	总人数
	
	高级职称
	
	中级
职称
	
	初级
职称
	
	其它
	

	预期成果
	

	申请经费（单位：万元）
	暂不填写
	项目起止
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二、项目设计论证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排版清晰。
1.[选题依据]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及研究依据（国内外动态分析，并附主要的参考文献）。
2.[研究目标] 本项目的研究的预计目标或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3.[研究方案] 本项目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
4.[特色创新] 本项目的特色之处和创新点。
5.[年度计划] 本项目内容相关的研究、活动计划。
6.[预期成果] 项目研究预期取得的成果形式及其数量。（依照结项要求填写）




三、研究基础和条件保障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填写内容真实准确。若没有承担项目请填无。
1．[学术简历]  申请人的主要学术简历、学术兼职。
2．[研究基础]  申请人与项目组主要成员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3．[承担项目]  申请人承担或参加科研项目的情况，注明项目的名称和编号、经费来源、起止年月、与本项目的联系与区别及负责的内容等。
4．[与已承担项目或博士论文的关系]  凡以各级各类项目（包括韶关学院引进（培养）人才科研经费项目）或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项目，须阐明已承担项目或学位论文（报告）与本项目的联系和区别。
5．[工作条件]  完成本项目研究的条件保障（包含时间、图书资料、实验设备等）。




























































四、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请明确说明项目选题是否围绕所在学院重点学科或科研团队建设开展；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是否符合意识形态工作要求；该项目负责人及参加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是否适合承担本项目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时间和条件保障；本单位是否愿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主要负责人（签字）                                所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五、学校审核意见
	






                                       
                                                      科学技术部（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科研诚信与伦理承诺书

 1. 本人承诺本人承诺严格遵守《广东省科研诚信管理办法》：http://gdstc.gd.gov.cn/zwgk_n/zcfg/szcfg/content/post_3248792.html，在韶关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实施（包括项目申请、检查、结题或验收等过程）中，遵守科学道德和诚信要求，不发生下列科研不端行为：
（1）在提供虚假申报信息；
（2）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
（3）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
（4）在涉及人体研究中，违反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
（5）违反医学伦理和实验动物管理规范；
（6）故意拖延或拒不履行申报书（任务书）约定的义务；
    （7）随意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要求，以项目实施周期外或不相关成果充抵交差；
（8）学校及上级有关文件认定的科研失信行为。
2. 如本人被举报在韶关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实施中存在科研不端行为，将认真配合相关调查机构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项目（课题）负责人签字：
项目（课题）参与人签字：
                       
     

                                    年   月   日


1

